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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電騙 冒國安恐嚇女生
攬炒派變身電騙黨，恐嚇學生，製造對國安法的恐慌。《大公報》昨日收到一

名中學女生的求助電話，指接到自稱是 「國家安全局」 的來電，對方訛稱她曾發
表 「港獨」 言論，需要接受調查，又稱若她不想被逮捕，必須寫一封反對國安
法的信給特區政府，對方更聲稱： 「如果你哋人人都寫信，我哋會尊重民意
撤回國安法」 。女生受驚大哭，向家人求救。專家提醒市民，國安部門不會
打這樣的電話，這只是攬炒派黔驢技窮，惡意製造恐懼。

訛稱正受查 逼寫反國安法信給特區政府

初選涉嫌違法，必須依法追究
由 「佔中三丑」 之一戴耀廷策劃組

織的所謂 「初選」 ，前兩天在港醜陋舉
行。這個被判監16個月的罪犯，在保釋
外出期間公然違法，試圖讓 「初選」 參
選人進入立法會，以否決財政預算案的
方式，要挾政府答應 「五大訴求」 ，煽
動年輕人對抗香港國安法，挑戰 「一國
兩制」 原則底線；並在抗疫 「限聚令」
尚未解除的情況下，組織人員大規模聚
集，涉嫌多項犯罪！更令人憤慨的是，
戴耀廷等人還宣揚 「三投三不投」 ，肆
無忌憚地破壞選舉規則。戴耀廷一貫充
當外國勢力的政治代理人，這次更是
瘋狂。

對此，有市民向政府有關部門投訴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分別表示，政府現正進行深入調查。
一經發現有任何違法違規的情況，會實
時轉介相關執法部門依法查處。

香港國安法已經生效，對任何挑戰
法律底線的行為，必須依法追究，決不
能讓反中亂港勢力把香港再次拖向動亂
的深淵！

破壞選舉規則，涉違反選舉條例
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於9月6日舉行，

選管會公布的選舉提名日是7月18日。
然而，戴耀廷策劃組織的所謂 「初選」
，在7月11日和12日兩天舉行。只有在

「初選」 勝出的參選人，才可代表反對
派出選，其目標是反對派在立法會席位
達到 「35+」 ，以圖控制立法會。據稱
，反對派各路人馬有意參選的人太多，
為避免 「攤薄」 票源，故 「先行一步」
。在某些人看來，戴耀廷這個 「創意」
似有 「民意基礎」 ，實則涉嫌違反選舉
條例。

其一，破壞選舉規則。立法會議員
的選舉規則是選管會依法制定的，一經
公布，任何人無權修改這一規則。戴耀
廷策劃組織的 「初選」 ，並非在反對派
政黨內部投票，而是在各區議會辦事處
設置投票點，發動市民參加投票，這就
等於提前啟動了選舉程序。這如同賽馬
的槍聲還未響，有的馬已經開跑。這種
所謂 「初選」 ，對其他參選人來說是極
大的不公平，造成了破壞選舉規則的事
實。戴耀廷何許人也？有什麼資格這樣
做？

其二，涉嫌選舉舞弊。據稱， 「初
選」 活動所需經費約350萬元，戴耀廷
稱經費來自 「眾籌」 。《選舉（舞弊及
非法行為）條例》第十九條規定，某候
選人或某些候選人收取的選舉捐贈達
1000元以上，須向捐贈者發出載明捐
贈者姓名及地址的單據。350萬元有多
少是匿名捐獻的？如有匿名，即屬違法
。所謂 「初選」 威逼利誘參選人聽幕後

操縱者號令，已觸犯《選舉（舞弊及非
法行為）條例》列明的罪行，包括賄賂
、脅迫或欺騙手段影響他人參選、退選
，或於正式選舉程序中影響選民的提名
或投票。

多處觸及底線，涉嫌違反國安法
戴耀廷策劃組織的所謂 「初選」 是

變相修改選舉規則，不僅違反選舉條例
，還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其一，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規定
「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

施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
者香港特區政權機關；嚴重干擾、阻撓
、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
者香港特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即
屬犯罪。」 所謂 「初選」 ，嚴重干擾、
阻撓、破壞選管會依法履行職能，完全
符合這一條。

其二，350萬元 「眾籌」 經費當中
有沒有境外組織的 「友情贊助」 ？如果
有，則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
。該條款訂明： 「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
構、組織、人員實施，與外國或者境外

機構、組織、人員串謀實施，或者直接
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
、人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
式的支援實施以下行為之一的，均屬犯
罪」 。如果有境外組織資助， 「操控選
舉」 就應成立。

其三，香港國安法第二十條規定：
「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
施以下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
為之一的，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
力相威脅，即屬犯罪」 。第二十一條規
定： 「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
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本法第二
十條規定的犯罪的，即屬犯罪。」 「初
選」 活動中，一些有意參選者打出 「港
獨」 的選舉口號及政綱。比如： 「獨立
本土派」 發布名為 「香港人作為一個民
族」 的宣傳冊。這些 「港獨」 言論，應
該屬於 「煽動分裂國家」 ，涉嫌違反了
國安法。

以「五大訴求」施壓，涉嫌違反基本法
有參選者透露， 「初選」 要求參選

人簽署協議，否決包括財政預算案在內
所有議案的目標，逼迫政府接納所謂的
「五大訴求」 。事實上， 「五大訴求」

多處涉嫌違反基本法。
先看對被捕人士 「不檢控、不追究

」 。基本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律政司主

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這一
所謂 「訴求」 ，是要求政府干涉律政司
的刑事檢控工作。

再看 「取消暴動定性」 。基本法第
八十五條規定：香港法院獨立進行審判
，不受任何干涉。任何人會否被控暴動
罪成，應由法官依《公安條例》第19條
規定，以及控方所呈交的證據而判定。
這一所謂 「訴求」 ，是要求政府干預司
法獨立。

又看 「落實雙普選」 。全國人大常
委會8．31決定闡明了行政長官的普選
辦法和條件。這一所謂 「訴求」 ，實際
上是無視 「決定」 的法律效力，挑戰全
國人大的憲制地位。

此外，香港防疫形勢十分嚴峻，但
反對派完全不顧這些，以所謂 「初選」
鼓勵市民外出及聚集，增加新冠肺炎在
社區蔓延的風險，涉嫌違反「限聚令」。

反對派為了所謂 「35+」 ，在國安
法實施的當口，公然挑戰法律權威，挑
戰 「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在疫情第三
波高峰到來的當口，罔顧市民生命健康
，對這樣的惡行，難道還要寬容嗎？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
載，請註明出處。

點擊香江
屠海鳴

【大公報訊】民建聯副秘書長黎榮
浩聯同該黨九龍東團隊，昨早於政總門
外請願，譴責現時很多當選議員，雖然
有簽署確認書，卻公然做出違反基本法
的行為，如有人公然抹黑國家、違反「一
國兩制」、縱容暴力違法及宣揚「港獨」等。

黎榮浩表示，在過去在選舉提名期
，有關部門因應參選人政治表態中涉及
不真誠擁護基本法等因素，而取消其參
選資格。但有現職議員公然違反確認書
後，卻未有任何懲處。例如很多黑暴議
員辦事處仍然掛出違法口號，甚至以辦
事處作為反國家宣傳站。

黎榮浩認為，有關議員已經違反了

參選時的聲明，更涉嫌違反基本法和香
港國安法。為此，他們特致函行政長官
兼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林鄭月娥，
提出多個要求，包括：對有關議員進行
調查，取消現屆違反基本法及香港國安
法的黑暴議員的資格；要求往後任何人
參加香港的議會選舉前，必須簽署確認
書擁護新實施的《香港國安法》，確保
其任期內承諾會致力維護國家安全；設
立罷免機制，對於違反基本法和香港國
安法的議員，需取消其議員資格。

黎榮浩將請願信交到政府代表手上
，轉交特首，冀其馬上展開實際措施，
防止反國家勢力滲入議會。

獨
家

報
道大公報記者

湯嘉平

受害人阿玲與母親的報料訊息

話你知

民建聯致函特首 促踢走黑暴議員林卓廷涉違國安法 市民促調查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香港國安法日前實施，惟反對派繼續公
然挑戰法律。有市民發現，民主黨立法
會議員林卓廷在法律實施後，仍在多區
播放反對國安法及政治口號，愛國組織
香江同心會昨日到灣仔警察總部遞交舉
報信舉報林卓廷，質疑其目無法紀，希
望有關部門能夠認真調查及執法。警方
派人接收舉報信。

多區街站播「獨」音
香江同心會一行數十人昨日到灣

仔警察總部，舉報林卓廷涉嫌違反《香
港國安法》。參與市民手持寫有 「黑金

賣港漢奸廷、顛倒黑白正人渣」等橫額。
團體發言人表示，林卓廷本月在

多區街站播放他的錄音，內容涉及高叫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等口號，質疑

他目無法紀，繼續進行有目的、有組織
的宣傳企圖分裂國家及「港獨」思想。團
體發言人期望，有關部門能夠認真調查
，以免香港繼續受到分裂分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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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騙徒）話，如果我唔寫信畀政府，就會
繼續打畀我，又話會過來逮捕我，叫我小心啲。」
昨午，讀者阿玲（化名）向《大公報》求救，指前
日通過家中座機接到一宗詭異的來電，一開始對方
是機器錄好的聲音，稱自己是國家安全局，接獲對
阿玲早前到過內地並宣傳 「港獨」 的舉報，揚言會
逮捕她。

「嗰個人竟然知道我全名」
「我都未搞清楚係乜嘢事，就聽到電話嗰頭話

若要詳細諮詢就按 『1』 字」 。報料期間，阿玲亦
時不時表示感到害怕，更一度啜泣。被嚇倒的阿玲
下意識地按 「1」 鍵後，電話那頭就有一名男子登
場，用標準的普通話與阿玲核對個人信息。 「嗰個
人竟然知道我全名，仲知道我去年去過深圳。」 阿
玲起初信以為真，加之騙徒態度強硬，阿玲竟又透
露了自己的手提號碼等信息。最後，阿玲被要求寫
一封反對國安法的信給政府，不寫就有可能要接受
國安局的調查。

阿玲透露，近日有同學也接到類似的電話，大
家都好害怕。她說以前聽說過有電話詐騙錢財的，
但這個又與錢財無關，最近天天有國安法的新聞，
同學們對具體條文不清楚， 「好多人以為是真的要
隨便拉人」 。

有內地國安專家接受大公報記者查詢時明確表
示，國安部門絕不可能打這樣的電話， 「這是香港

攬炒派的新伎倆，他們借用電
騙黨的手法，利用學生涉世
不深的心理，製造對國安法
的恐懼和對內地的仇視，
這些人非常無恥，當局應
該查辦」 。另有電訊業人
士透露，長期以來有人洩
露電話用戶資料，特別是
一些用於學生套餐的電話資
料，最近更加搶手，不排除
用於詐騙和政治恐嚇。

大律師陸偉雄對記者表
示，如果有人中招，最好設
法錄音，然後報警。 「只要證
明到對方不是國家安全局的人
，即屬電話詐騙！」 陸偉雄說，
此類來電極為可疑，自相矛盾，如
果要求別人 「寫信反國安法」 ，亦
有可能觸犯國安法。他說，凡是偽造模擬他人身份
並誘使他人做他人本不會做的事情，而導致對方有
損失，即使不是金錢損失，亦可照香港法律《盜竊
罪》第16A條處置，最高可處監禁14年。

大狀：或有人出售客戶資料
陸偉雄續表示，不排除有公司將客戶聯繫方式

販賣給不法分子，而販賣客戶信息亦會違反私隱條

例，呼籲當局調查時多留意。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提醒市民，要時

刻保持警惕，不要隨便向陌生人、陌生的來電者或
在網絡平台披露個人資料（包括身份證號碼及副本
、通訊地址、賬戶密碼等）。他說，不法之徒可能
從不同途徑獲取個人資料，例如公共領域、社交平
台、資料外洩事故、網絡攻擊、人為疏忽等；呼籲
市民如遇到懷疑電話騙案，應保持警惕，盡量查證
來電者的身份及記錄來電號碼、日期及時間等資料
，並立即向警察求助。

無無
恥恥

大公報製圖

《盜竊罪》第16A條．欺詐罪（部分）

（1）如任何人藉作任何欺騙（不論所作
欺騙是否唯一或主要誘因）並意圖
詐騙而誘使另一人作出任何作為或
有任何不作為，而導致──

（a）該另一人以外的任何人獲得利
益；或

（b）該進行誘使的人以外的任何人
蒙受不利或有相當程度的可能性會蒙受不
利，則該進行誘使的人即屬犯欺詐罪，一
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14年。

（2）為施行第（1）款，任何人如在進
行欺騙時意圖藉所進行的欺騙（不
論所進行的欺騙是否唯一或主要誘
因）誘使另一人作出任何作為或有
任何不作為，而因此會導致該款（a
）及（b）段所提述的兩種後果或其
中一種後果產生，則該人須被視為
意圖詐騙。

阿玲母親： 「阿女嚇到喊咗好耐，
電話的人教佢投訴反對國安法，民
主派係咪真係要做到咁樣恐嚇大眾
呢？」

阿玲： 「佢（騙徒）話，如果我唔寫
信畀政府，就會繼續打畀我，又話會
過來逮捕我，叫我小心啲。」

犯欺詐可囚14年


